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

建设管理技术导则

二〇一五年六月
前　　言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7号），要求在2015年底前，完成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安全监管总局、能源局等部门也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的通知》（建城〔2014〕179号），要求在全面查清城市范围内地下管线现状和事故隐患的基础上，各管线行业主管部门和权属单位要建立完善专业管线信息系统，各城市要整合各行业和权属单位的专业管线信息数据，建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实现信息即时交换、共建共享、动态更新，并与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相融合。

由于国家目前尚未颁布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的标准规范，导致系统建设管理缺乏技术支撑。为统一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按照省住建厅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湖北省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工作方案》的要求，我们在总结省内外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技术导则》，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评审，供各地在开展城市地下管线普查和信息系统建设管理工作时掌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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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目的

为推动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的信息化建设管理和应用，统一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的技术要求，规范数据采集、数据建库、动态管理等工作，促进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的交换、共享、分析和更新，以适应城镇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本导则。

1.2  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数据库以及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等工作。

1.3  技术原则

依托现有城镇地下管线信息化建设资源，在GIS、数据库、网络等技术支撑下，遵循完整性、可靠性、规范性、安全性、开放性、实用性、先进性等原则，采用开放式体系架构，建设集成、高效、可扩展的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确保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满足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管理、共享和服务的要求。

1.4  基本规定

（1）数据采集要求

利用地下管线探测技术采集管线信息数据时，应符合《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B42/T 875-2013）的相关规定。

（2）数据建库要求

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数据库的平面坐标系和高程基准应与当地地理信息公共平台的坐标系统一致，宜使用CGCS2000大地坐标系。基础地形图可选择1∶500、1∶1000或1∶2000比例尺地形图。

城镇数字线划图数据的要素分类应符合现行《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13923-2006）的相关规定，地物要素表示应符合现行《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GB/T 20257.1-2007）的相关规定。

数据库应采用通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通过空间数据引擎统一管理地下管线图形及属性数据。数据的存储可采用分区域、分专题、分要素相结合的方法。分类与编码和现行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有关分类与代码体系兼容，各个城镇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补充，但必须符合本导则的分类与代码体系。

（3）数据质量要求

1）数据准确：在外业探测成果质量检验合格后，数据入库前还应进行数据查错检查，确保数据库管线数据准确性。

2）数据完整：地下管线数据种类齐全，管线属性能够完整描述各类管线的基本特征。

3）数据更新及时：地下管线现状变化时，必须及时更新管线数据，保持管线数据的现势性。

4）数据标准统一：地下管线普查探测和动态更新的数据成果应按统一规定的数据格式提交，建立统一的地下管线数据库。

（4）系统建设要求

1）实现地下管线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和智能化管理。

2）提高地下管线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3）满足地下管线信息共享与服务。

4）满足数字城市和数字湖北应用需求，为未来智慧城市和智慧湖北预留接口。

1.5  技术依据

（1） GB/T 24356-2009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2） GB/T 23705-2009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3） GB/T 20257-2007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图图式》
（4） GB/T 19710-2005 《地理信息元数据》

（5） GB/T 18578-2008 《城市地理信息系统设计规范》

（6） GB/T 17798-2007 《地球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7） GB/T 14395-2009 《城市地理要素编码规则 城市道路、道路交叉口、街坊、市政工程管线》

（8） GB/T 13923-200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9） GB/T 19000.3-2001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 第3部分：GB/T 19001-1994在计算机软件开发、供应、安装和维护中的使用指南》

（10） GB/T 14394-2008 《计算机软件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管理》

（11） GB/T 12504-1990 《计算机软件质量保证计划规范》

（12） GB/T 11457-2006 《信息技术软件工程术语》

（13） GA/T 387-2002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网络技术要求》

（14） CH/Z 9001-2007 《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技术规范》
（15） CJJ 100-2004 《城市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16） CJJ/T 8-2011 《城市测量规范》

（17） DB42/T 875-2013 《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2 数据内容

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数据库的内容包含地下管线数据、城镇基础地形数据、元数据及其他相关数据。其他相关数据包含三维模型、规划数据、行政区域、道路中心线、地名等数据。见表2.1。

表2.1  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数据库内容

	序号
	内容
	取舍原则

	1
	地下管线数据
	必选

	2
	城镇基础地形数据
	数字线划图
	必选

	
	
	数字高程模型
	必选

	
	
	数字正射影像图
	必选

	3
	元数据
	必选

	4
	其他相关数据
	可选


2.1  地下管线数据

地下管线数据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工业、综合管廊（管沟）等管线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地铁、隧道宜纳入地下管线数据管理范畴。

地下管线数据的精度应满足现行《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B42/T 875-2013）的相关要求。
地下管线数据应满足以下要求：

（1） 空间数据包括各类管线点、管线段的平面位置、高程、埋深和走向等信息。

（2） 地下管线按管线的几何中心投影位置表示，附属设施按实际中心位置用相应符号表示。

（3） 管线点、管线段要素的属性信息正确完整。

（4） 管线点关联准确，管线段没有错误连接。

（5） 管线数据分层正确，不得有重复或遗漏。

（6） 管线注记表示正确。

地下管线数据结构包括管线点数据结构、管线段数据结构、管线段特有数据结构、综合管廊（管沟）点数据结构、综合管廊（管沟）段数据结构，具体见附录A。各类地下管线数据结构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适当扩展。同类管线的属性结构应保持一致，依据属性值对不同管线点、管线段进行区分，不同类型管线的属性结构应根据类型特征设置相应的属性字段。

2.2  城镇基础地形数据

城镇基础地形数据应采用当地测绘部门最新的电子地形图及测量控制点数据，依据数字城市和数字湖北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标准，建立城镇基础地形数据，包括数字线划图、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正射影像图。

数字线划图各地形要素的分类与代码，应符合现行《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GB/T13923-2006）的相关规定。

数字高程模型的网格尺寸应不大于2米，相邻数字高程模型需要进行接边处理，接边的DEM格网不应出现错位现象。

数字正射影像的分辨率应优于1米。

2.3  元数据

元数据应包括数据库通用信息、数据时效信息、安全信息、数据库空间参考信息等。

元数据应完整地描述地下管线数据、城镇基础地形数据以及其他相关数据的信息，在修改或扩展时应不影响整体结构。元数据内容见附录B。
3 系统建设

应按照功能需求、系统设计、数据库设计、系统实现与测试、数据入库及系统试运行、系统管理与维护等阶段进行系统建设。

3.1  建设要求

系统建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1）充分满足用户需求。

（2）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避免重复投入。

（3）符合国家相关安全保密规定。

（4）预留接口。

（5）具有界面友好、操作简便、响应迅速等特点。

（6）软硬件配置合理。

3.2  功能需求

（1）基本功能

包括放大、缩小、全屏、漫游、图层控制、数据加载等功能。

（2）查询、统计

1） 包括空间定位查询、管线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的双向查询。

2） 具备多种查询手段，可按图幅号、管径等管线要素属性进行多重分级查询。

3） 能够迅速准确地查询定位指定管线要素，获取有关信息。

4） 具有对查询结果进行统计和输出的功能。

5） 具有日常工作使用报表的统计功能。

（3）编辑入库

1） 应具有管线点和管线属性结构的修改功能。

2） 应具有管线点和管线属性编辑功能。

3） 应具有图形与属性的联动修改功能。

4） 宜具有批量管线点和管线数据入库的功能。

5） 宜具有储存历史数据的功能。

6） 应具有数据检查功能。

（4）分析

1） 应具有碰撞分析功能。

2） 应具有纵、横剖面分析功能。

3） 宜具有三维立体分析功能。

4） 宜具有连通分析功能。

5） 宜具有流向分析功能。

6） 宜具有最短路经分析功能。

7） 宜具有事故处理分析功能。

8） 宜具有开挖分析功能。

（5）输出

1） 应具有符合制图标准的各种规格专题图输出功能。

2） 应具有矢量图和影像图叠加输出的功能。

3） 宜具有数据格式转换功能，能输出通用GIS格式数据。

4） 应具有数据加密和记录的功能。

（6）管理

1） 具有用户管理功能。

2） 具有图例、符号库、代码等参数设置功能。

3） 具有日志管理功能。

4） 具备数据备份、修改更新与恢复功能。

（7）三维

1） 应具有三维管线浏览功能。

2） 应具有三维场景显示功能。

3） 宜具有三维管线编辑功能。

4） 宜具有三维分析功能。

5） 应具有管线自动三维建模功能。
3.3  系统设计

地下管线信息系统采用C/S和B/S相结合的架构进行研发，系统设计应考虑软件结构及各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完成：

（1） 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2） 系统模块设计及模块关系设计。

（3） 系统信息共享服务接口设计。

（4） 系统容错性设计。

（5） 系统的软硬件配置和网络设计。

3.4  数据库设计

（1）数据分类编码

地下管线数据的分类编码按《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B42/T 875-2013）的规定执行，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合理扩充。

（2）数据分层

地下管线空间分层可按管线种类、几何类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层。

除综合管廊（管沟）外，各类管线至少包含管线点、管线段2个图层。

（3）数据表结构

各类地下管线的数据表结构见附录A，可根据需要扩充。

3.5  系统实现与测试

系统设计完成后，编写系统代码、用户手册和安装维护手册。

系统应根据《软件需求规格说明书》和《系统设计书》所描述的各项功能和业务进行单元测试、集成测试、系统测试和验收测试，形成测试报告。

3.6  数据入库及系统试运行

（1）数据入库

对探测成果等数据进行检查并入库。

（2）系统试运行

在完成软硬件环境配置的前提下，进行系统的安装和调试，及与其他相关系统的整体联调。

组织人员进行系统使用、系统管理等相关培训。

系统试运行不少于三个月。

3.7  系统管理与维护

应逐步建立管理、运行维护等相关制度，包括系统日常维护、系统应用、安全管理、共享与服务管理等制度。

4 共享与服务

地下管线信息共享与服务坚持“标准统一、互联互通、资源整合、综合利用”的原则，应符合信息安全、信息保密的相关要求，并建立合理有效的用户权限管理与控制机制。

地下管线信息共享与服务宜接入本地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满足服务接口标准、元数据标准。

4.1  信息共享

建立城镇地下管线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实行资源共享，提供广泛的城镇应用服务。管线数据共享的同时，应具有发布数据资源目录和元数据信息的功能。

地下管线信息共享可采用离线或在线共享的形式。

（1）离线共享

使用移动存储设备实现数据的共享时，应符合保密规定。

（2）在线共享

利用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实现数据的共享。管线数据在线共享分为面向政府部门的共享和面向公众的共享两类。

1） 面向政府部门的共享信息，建设管线信息共享专网，采用服务的形式，不采用矢量数据直接共享。

2） 面向公众的共享信息，应对涉密数据进行脱密处理。

4.2  信息服务

城镇地下管线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宜向外提供满足OGC标准的信息服务，用户可通过无偿或有偿的方式获取、使用该服务。平台提供的服务方式包括管线数据服务、应用功能服务和资源目录服务三种：

（1） 管线数据服务：以服务的形式对外共享地下管线信息数据。

（2） 应用功能服务：以服务的形式对外提供管线数据应用功能。

（3） 资源目录服务：以服务的形式对外提供资源目录信息查询。

5 成果验收与移交

系统试运行完成后，双方将根据要求组织系统成果验收与移交，办理交接手续。交接过程必须遵守相关保密规定，同时移交清单必须由系统使用单位签字确认。

5.1  成果验收

系统试运行通过后，由项目主管单位组织业内专家对系统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意见。

验收时应提交的资料包括：

（1） 合同书。

（2） 系统设计书。

（3） 测试报告。

（4） 系统试运行报告。

（5） 成果展示。

5.2  成果移交

移交清单包括并不限于以下技术文档：

（1） 系统安装软件包。

（2） 地下管线数据库。

（3） 相关文档资料。

6 数据动态管理

为保证地下管线数据现势性，应对地下管线数据进行动态管理，并建立地下管线数据动态管理机制。

6.1  动态管理

为保证地下管线数据更新的标准性与一致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建立地下管线动态管理机制，规定地下管线竣工测量成果提交、数据库更新流程。

（2） 加强地下管线日常维护的监督管理，保障地下管线安全运行。

（3） 地下管线发生管位变化或者管线迁移的，管线产权或者管理单位在工程完成后一个月内将有关地下管线信息资料按照要求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报送。
（4） 管线产权或者管理单位建立专业地下管线信息系统时，需要预留数据交换接口。

6.2  数据库更新

管线产权或者管理单位应及时提交更改、报废、漏测等地下管线数据。

（1） 未建立专业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的单位，应提交电子格式竣工图资料。

（2） 已建立专业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的单位，提交的地下管线数据应符合现行《湖北省城镇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DB42/T 875-2013）的相关规定。

7 基础环境建设

依托城镇地下管线信息化现有资源，建立城镇地下管线信息系统运行的互联网络及配置相应的基础软硬件，保证网络化在线服务。

7.1  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GIS平台等，对系统软件的基本要求如下：

（1） 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 操作方便，采用中文界面，采用多媒体技术。

（3） 支持硬件产品的更新。

（4） 具有可扩展性。

1.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的选择应从系统的可靠性、并发性等方面来考虑，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Windows、Linux、Unix等操作系统。

2. 数据库管理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应满足管线数据管理要求，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SQL Server、Oracle等数据库管理软件。

3. GIS平台

支持地下管线数据管理、分析和应用的GIS平台，提供WebGIS服务，支持通用编程语言进行二次开发。

7.2  硬件环境

系统建设的硬件环境包括机房、网络环境、服务器、服务窗口等。能满足现阶段的需求，并具有兼容性和扩充性，可以支持添置和更新相应的硬件设备，便于系统产品更新与维护，满足安全性和性能指标。

（1）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可扩展性、安全性。

（2）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3）涉密计算机必须与非涉密网络物理隔离。

（4）建立完善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制度。

（5）网络带宽应满足系统数据传输、交换、分发与服务的需要。

（6）符合地下管线信息三维可视化显示的需要。

8 系统安全

为保障系统和数据的安全，应建立集防入侵、防病毒、加密、安全认证和访问控制于一体的安全体系。

8.1  安全机制

应对系统所涉及的网络设备、安全设备、安全手段、人员行为等实行集中、全方位、动态的安全管理，建立安全机制。

8.2  网络安全

应综合采用专用网络、防火墙技术、加密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身份认证技术等，保证网络安全。

地下管线信息系统的运行网络应与非涉密网络进行物理隔离。

8.3  软件安全

应配置防毒杀毒软件，提高整个系统的病毒防范能力。

8.4  数据安全

采用备份管理软件和数据库数据备份技术，制定定期数据备份机制，有条件的宜采用异地备份，保障数据安全。

对涉密数据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地下管线数据结构

A.1  管线点数据结构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管线点号
	文本
	10
	
	应保证编码唯一

	2
	X坐标
	双精度
	15
	3
	

	3
	Y坐标
	双精度
	15
	3
	

	4
	管线点类型
	文本
	4
	
	管线点分类描述

	5
	附属物
	文本
	20
	
	

	6
	特征
	文本
	20
	
	

	7
	道路名称
	文本
	20
	
	所在道路名称

	8
	地面高程
	双精度
	12
	3
	

	9
	权属单位
	文本
	50
	
	

	10
	建设年代
	日期
	10
	
	yyyy/mm/dd

	11
	符号旋转角度
	双精度
	8
	3
	点符号显示的旋转角度
（单位：十进制）

	12
	井底深
	双精度
	12
	3
	

	13
	探测日期
	日期
	10
	
	yyyy/mm/dd

	14
	探测单位
	文本
	50
	
	

	15
	监理单位
	文本
	50
	
	

	16
	状态
	字符型
	4
	
	在用、在建、空置、废弃等

	17
	偏心井位
	双精度
	12
	3
	

	18
	备注
	文本
	128
	
	


A.2  管线段数据结构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管线段号
	文本
	10
	
	应保证编码唯一

	2
	起点号
	文本
	10
	
	起始管线点号

	3
	止点号
	文本
	10
	
	终止管线点号

	4
	管线段类型
	文本
	4
	
	管线段分类描述

	5
	管线材质
	文本
	20
	
	

	6
	管线规格
	文本
	20
	
	管线口径

	7
	埋设方式
	文本
	20
	
	直埋、矩形管沟、圆形管沟、拱形管沟、架空、管块、套管、其他

	8
	起点埋深
	双精度
	12
	3
	

	9
	终点埋深
	双精度
	12
	3
	

	10
	起点管顶高程
	双精度
	12
	3
	

	11
	终点管顶高程
	双精度
	12
	3
	

	12
	权属单位
	文本
	50
	
	权属单位名称

	13
	建设年代
	日期
	10
	
	yyyy/mm/dd

	14
	道路名称
	文本
	20
	
	所在道路名称

	15
	探测日期
	日期
	10
	
	yyyy/mm/dd

	16
	探测单位
	文本
	50
	
	

	17
	监理单位
	文本
	50
	
	

	18
	状态
	字符型
	4
	
	在用、在建、空置、废弃等

	19
	备注
	文本
	128
	
	


A.3  管线段特有数据结构

供水类管线特有属性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压力
	文本
	8
	
	有压


排水类管线特有属性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流向
	整型
	2
	
	用“0”或“1”表示，由上点流向本点为“0”，反之为“1”

	2
	压力
	文本
	8
	
	有压、无压


燃气类管线特有属性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压力
	文本
	8
	
	高压、中压、低压


热力类管线特有属性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压力
	文本
	8
	
	高压、中压、低压


电力类管线特有属性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电缆条数
	整型
	2
	
	

	2
	套管尺寸
	文本
	20
	
	

	3
	电压
	文本
	12
	
	单位：kV

	4
	总孔数
	文本
	10
	
	

	5
	未用孔数
	文本
	10
	
	


通信类管线特有属性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电缆条数
	整型
	4
	
	　

	2
	套管尺寸
	文本
	30
	
	￠100/塑（灰/铁）


工业类管线特有属性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压力
	文本
	8
	
	高压、中压、低压

	2
	流体性质
	文本
	10
	
	


地铁特有属性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途径线路
	文本
	50
	
	


A.4  综合管廊（管沟）点数据结构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管廊点号
	文本
	10
	
	应保证编码唯一

	2
	X坐标
	双精度
	15
	3
	

	3
	Y坐标
	双精度
	15
	3
	

	5
	管廊点类型
	文本
	4
	
	管廊点类型描述

	6
	特征
	文本
	20
	
	如三通、转折点、量测点等

	7
	道路名称
	文本
	20
	
	

	8
	地面高程
	双精度
	12
	3
	

	9
	备注
	文本
	128
	
	


A.5  综合管廊（管沟）段数据结构

	序号
	中文名称
	类型
	宽度
	精度
	备注

	1
	编号
	文本
	10
	
	应保证编码唯一

	2
	起点号
	文本
	10
	
	起始管廊点号

	3
	止点号
	文本
	10
	
	终止管廊点号

	4
	管廊段类型
	文本
	4
	
	管廊段类型描述

	5
	管廊规格
	文本
	20
	
	断面尺寸

	6
	起点埋深
	双精度
	12
	3
	

	7
	终点埋深
	双精度
	12
	3
	

	8
	道路名称
	文本
	20
	
	所在道路名称

	9
	备注
	文本
	50
	
	


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元数据

1. 数据库通用信息

	序  号
	名  称
	说  明

	1
	数据库摘要
	对数据库的整体描述

	2
	语言版本和追加信息
	数据库的语言、版本及相关信息

	3
	存取约束条件
	数据存取者应满足的条件

	4
	使用约束条件
	数据使用者应满足的条件

	5
	数据集
	数据库中所包含的数据集合

	6
	本地数据集
	数据库所包含的本地数据


2. 数据时效信息

	序  号
	名  称
	说  明

	1
	数据生产单位
	

	2
	数据生产日期
	数据探测时间

	3
	数据更新日期
	数据更新时间


3. 安全信息

	序  号
	名  称
	说  明

	1
	安全等级分类
	数据安全的等级

	2
	安全处理说明
	简要说明安全处理的内容及方法等

	3
	访问限制
	访问控制说明

	4
	使用限制
	使用限制说明


4. 数据库空间参考信息

	序  号
	名  称
	说  明

	1
	地理坐标系统
	所采用的地理坐标系统

	2
	投影坐标系统
	所采用的投影坐标系统

	3
	坐标单位
	坐标单位


PAGE  
II

